
新能源项目预期全容量并网承诺书
（模板，适用于集中式/分布式未投产项目）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自然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负责在青海省       县/市/区       乡/镇/街道开发建设      （风电/光伏）项目，项目名称为            ，项目状态为       （在建/未开工），项目联系人为      ，联系电话为           ，该项目于   年  月  日核准（备案），核准（备案）号为       ，核准（备案）规模    万千瓦。
按照《青海省新能源增量项目机制电价竞价细则》及相关政策要求，现承诺如下：
1.申报项目承诺并网容量为   万千瓦，在   年  月  日前实现全容量并网投产。
2. 若申报项目实际并网投产时间晚于承诺投产时间或实际投产容量与承诺并网容量不符，自愿接受《关于印发<青海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发改价格规〔2025〕645号）及相关政策文件中明确的处理方式。
3. 我公司承诺所提交的信息、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无弄虚作假情况，其纸质复印件文本与相关原件完全一致。如因我单位提交的材料失实或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而造成任何不良后果的，由我公司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字：
公司名称（加盖公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注：承诺人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
